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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泸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制药与物流项目投资合同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泸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泸县人民政府签署《天圣制药集团泸

州制药与物流项目投资合同书》（以下合称“本协议”）。本次投资意向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签订协议的主体双方无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泸州市人民政府以泸州国家高新区医药产业园为承载平台，在药品生

产制造、医药物流分销、创新平台搭建、人才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1、项目名称：天圣制药集团泸州制药与物流项目 

2、项目选址：泸州高新区医药产业园区内 

3、项目实施主体：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乙方须在泸县县本级注册具有独

立法人资质的公司（企业名称初步确定为“四川泸州天圣制药有限公司”，实际名

称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同样享有本合同约定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4、项目投资总额：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约 5 亿元，包括工程建设前期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设备仪器购置费、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项目生产经营费用、

企业经营管理成本以及后续投入相关费用等。 



5、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65 亩，主要建设大容量、小容量注射

剂生产线，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医药物流仓库，质检中心等。 

6、项目建设期限：项目建设工期为 22 个月。自甲方交付乙方土地且乙方取

得施工许可证之日起开始计算工期，16 个月内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取得 GMP 认

证证书后 1 个月内投产运营。此条中涉及的投产运营指除具备生产条件外，还包

括完成相应产品的产品注册证、临床试验以及生产许可证的相关审批等。 

7、项目效益：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 5 亿元，税收 3000

万元，解决就业 200 人。 

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将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的医药项目落户泸州市医药产业园，规

划建设药品制造与物流基地，开展医药产品产销业务。 

（2）公司适时在泸州市投资建设覆盖泸州、辐射西南的药品、医疗设备、

医疗耗材等医用品配送中心。 

（3）公司项目实施主体需按国家相关规定，依法申报纳税，公司项目建设

及运营相关税费须在泸县县本级缴纳。 

（4）公司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县发改、规划、国土、建

设、消防、安全、环保等主管部门政策要求及技术规范组织设计、施工及运营，

依法完成相关行政许可及报批手续。 

（5）公司项目免缴厂房及办公用房的城市建设配套费。 

四、泸州市人民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1）政府对公司项目落地提供产业扶持和“一站式”服务。 

（2）政府支持公司与辖区内现有药品生产企业合作，推动医药中间体、辅

料等相关产业发展。 

（3）政府鼓励辖区内医疗机构在同等条件、满足医疗需要情况下优先采购

公司在辖区所生产的药品。 

（4）政府为公司在市内创建科技平台、技术中心及开展产品研发等提供产

业扶持和创新鼓励。 

五、泸县人民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1）政府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为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



公司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并由泸州医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协助公司办理项目立

项、工商、税务、环保、消防、建设施工等方面行政审批手续。 

（2）政府负责项目用地的征用、拆迁、平场、出让等工作，确保公司取得

的土地无权属纠纷和拆迁遗留问题。 

（3）政府负责将水、电、气、路、排污等基础设施配套到项目用地红线边

界（电力专线除外），并负责协调项目建设所需的临时用水、用电等。 

（4）政府支持并积极协助公司在政府所在地设立药品、耗材、设备等医用

品配送中心。鼓励辖区内医疗机构在同等条件、合法合规情况下优先采购公司在

辖区所生产的药品。 

（5）政府协助公司项目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相关的国家、省级研发中心、

工作站；协助公司争取国家、省、市、县发改、工信、科技、环保等相关研发、

技改和产业扶持资金。政府按《泸州医药产业园区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规定对

公司发展的医药产业予以扶持。 

六、投资项目的目的 

本协议双方以泸州国家高新区医药产业园为承载平台，在药品生产制造、医

药物流分销、创新平台搭建、人才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对拓展公司业务和

市场占有率有积极作用。 

七、项目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协议项目的投资额较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如因宏观经济下行、行业不

景气、竞争激烈，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若项目经营不善，将给公

司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八、本次项目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协议项目是围绕公司医药制造、流通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与泸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公司与泸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天圣制药集团泸州制药与物流项目投资合

同书》。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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